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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责令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限期转让

所持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决定(证监机构字[2006]180

号)宁波市金港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 鉴于你公司未能履行

对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建证券”）的出资

义务，构成虚假出资，且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，严重危及爱

建证券的稳健运行。根据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

，我会决定： 一、责令你公司于2006年8月31日前转让所持有

的全部爱建证券股权。 二、在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前，限制你

公司行使爱建证券股东权利，从即日起，你公司不得从爱建

证券取得分红，不得在爱建证券股东会议上行使表决权，不

得在爱建证券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时行使优先购买权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